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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    本标准是根据原苏联国家标准POCT 3470-80《导火索工艺条件》对GB 9108-88((工业导火索》进

行修订的，在技术内容上与该原苏联国家标准等效。

    本标准从生效之日起，同时代替GB 9108-88,

    对GB 9108-88进行修订时，为使其等效采用国外先进标准，按其批燃烧时间极差增加了优级

品，并保留了GB 9108-88技术指标。增加了定义一章;扩大了批量范围;按质量特性不符合的严重程

度进行了分类，并调整了抽样方案，从而提高了对批质量判断的准确性。标准的格式与构成也按

GB/T 1. 1-1993规定进行了修改。

   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。

    本标准由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提出。

    本标准由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归口。

    本标准由云南姗料二厂负责起草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张佩珠、侯仕忠、董建国。

    本标准于1968年首次发布WJ 641-68，又历经WJ 641-73,WJ 641-83,GB 9108-88四次修
订。

    本标准委托云南燃料二厂负责解释。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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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业 导 火 索 代替GB 9108-88

Safety fuse

1 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导火索的品种、要求、抽样、试验方法、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等。
    本标准适用于在无爆炸性可燃气体或粉尘的环境下延时传火、引爆工业火雷管或黑火药包的棉线

工业导火索(以下简称导火索)。

2 引用标准

   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，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。本标准出版时，所示版本均

为有效。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，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。

    GB 190-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
    GB 2828-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(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)

    GB 10111-88 利用随机数般子进行随机抽样方法

3 定义

   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。

3.1 外壳燃烧

    导火索传火时索壳有火焰燃起的现象，称为外壳然烧。

3.2 爆声

    导火索传火时伴随异常的响声，称为爆声

4 品种

    本标准中的导火索按其燃烧时间分为普通型和缓燃型两种。其中普通型导火索按其批燃烧时间极

差又分为优级品和一级品两个等级。

5 要求

5门 外观

5.1.， 导火索索杆应均匀。不允许有发霉、损伤、明显油污、剪断处散头、外层线在同一索段有两根或两

根以上断(并)线的现象，索头必须封以防潮剂口

5.1.2 允许外层线排列不均，其长度不大于10 cm;外层线断(并)一根，其连续长度小于6 m.

5.1.3 普通型导火索的表面为棉线和纸的本色;缓燃型导火索的外层线中有一根绿色线。

5.2 尺寸

5. 2.1 直径:5.5 mm士0. 3 mm.

5.2.2 药芯直径:不小于2. 2 m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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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3 索卷长度分两种:

    a) 250 m，不小于248 m;

    b) 100 m，不小于99 m.

    其中最短索段不小于2 me

5. 3 性能

5. 3.1 燃烧时间

    普通型导火索:每米燃烧时间为100̂ 125 s;

    缓燃型导火索:每米燃烧时间为180̂ 215 s,

5. 3.2 批燃烧时间极差

    普通型导火索:优级品不大于105，一级品不大于15 s;

    缓燃型导火索:不大于25 s,

5.3.3 燃烧性

    导火索在传火时不允许有断火、透火、外壳燃烧及爆声。

5.3.4 抗水性

    导火索在温度为20℃士5'C、深度为1 m的静水中浸4 h,燃烧性应符合5. 3. 3的要求。

5.3.5 耐热性

    导火索在温度为45℃士2℃的恒温箱中放置2h，不允许有粘结和外壳破坏的现象。

5.3.6 耐寒性

    导火索在温度为一25℃士2℃的条件下放置1h，不允许有裂纹和折断的现象。

6 抽样

    按GB 2828中一次抽样方案和二次抽样方案的正常检查、加严检查和放宽检查进行，不执行特宽

检查。

    逐批计数抽样检查抽样方案的补充规定见附录A(标准的附录)。

    抽样检查方案中的单位产品为“米”，判定数为不合格个数。

6.1 组批

    导火索的批量范围为3 201̂-35 000 m，正常情况以10 000 m,20 000 m,30 000 m为提交验收的检

查批。其中尺寸检查的批量范围为35 001 ̂-150 000 m，正常情况以100 000,120 000,140 000,
150 000 m为提交验收的检查批。

6.2 包装检查、标志检查

    在包装的全过程中对包装与标志的正确性进行全数检查，其检查结果应符合8.1到8.3的规定。若

不符合时，应进行返修。

6. 3 外观、尺寸和性能检查(见表1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导火索抽样检查方案

序号 检查项目 不 合 格 分 类 检查水平 AQL

1 外观

B类不合格:发娜 ， 0.40

C类不合格:损伤、明显油污、剪断处散头外层线断

(并)超过规定，外层线排列不匀，索头没封防潮剂
1 1.0

z 尺寸 s类不合格:直径、药芯直径、索卷长度、最短索段超差 . 0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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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(续)

序号 检查项目 不 合 格 分 类 检查水平 AQL

3 供烧时间 B类不合格:每米嫌烧时间超差 S-3 2. 5

4 批姗烧时间极差 C类不合格:批掇烧时间极差超差 S-3 2. 5

5 燃烧性

B类不合格:断火、姗声 S-3 1.0

C类不合格:透火、外壳招烧 S-3 2.5

6 抗水性

B类不合格:断火、姗声 S-3 1.0

C类不合格:透火、外壳徽烧 S-3 2.5

7 耐热性 C类不合格:粘结、外壳破坏 S-3 1.5

8 耐寒性 C类不合格:裂纹、折断 S-3 1.5

    抽样方案类型:除嫉烧性和抗水性两项指标的B类不合格执行一次抽样方案外，其余指标均执行

二次抽样方案。

6.4 批的检查、判定和转移规则

6，4.1 批的检查

    a)经外观检查和尺寸检查合格的批方可进行性能检查。若不合格时.将不合格品剔除或修理好后，

再次提交检查;

    b)在检查嫩烧时间的同时，检查批撤烧时间极差和燃烧性;

    。)抗水性、耐热性、耐寒性三项指标，在转产验收、停产一年以上后复产;产品结构、主要材料改变

或用户提出需要检查时才进行检查。正常情况不作验收指标.

6.4.2 批的判定

    检查结果各项指标全部合格时，才能判为批合格。

6.4.3 批的转移规则

    按GB 2828中4.6.3规定进行。

6.5 样本的抽取

6.5.1 开始时使用正常检查的抽样方案，从提交的检查批中随机抽样。随机抽样可采用GB 10111或

其他方法由生产方与检查方共同协商确定。

6.5.2性能检查用的样本，必须分别从不少于三个索卷中等量抽取，尺寸、外观检查用的样本，必须分

别从不少于两个索卷中等量抽取。将抽出的导火索排成1,2,3卷的顺序依次从索卷外圈、内圈位置上抽

取。

6.5.3二次抽样方案所需的样本，允许一次随机取出，并按检验规则要求，将其分成第一样本和第二样
本。

7 试验方法

7.1 外观检验

    用目视的方法检查导火索的外观质量。

7.2 尺寸检验

7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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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a)用卷尺或计数器测量导火索的索卷长度，精确到1 m.

    b)用千分尺测量导火索直径，精确到。. 1 mm。每个索卷的测量点不少于三处。每处垂直测量两次，

测量结果在5.0̂-5.8 mm的范围内，允许取平均值。

    c)用游标卡尺测量导火索的药芯直径，精确到0. 1 mm。每个索卷的测量点不少于三处。在药芯的

断面处，按垂直位置测量两个结果，取其平均值。

7. 3 燃烧时间及批燃烧时间极差测定

    将导火索剪切成长度为1. 00 m试样，逐根点燃，试样之间不允许交叉重叠，用秒表或计时仪器测

定试样的燃烧时间，精确到1，。

    燃烧时间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，即为批燃烧时间极差。

了.4 燃烧性试验

    在测定燃烧时间的同时，观察其燃烧性。

了.5 抗水性试验

    将导火索试样盘成直径不小于25 cm的索卷，在温度为20℃士5"C,深度为1 m的静水中浸4h后，

取出试样，擦去外表面水分，剪去受潮索头，剪切成长度为1 m的索段，逐根点燃，试样之间不允许交叉

垂叠，观察其燃烧性。

了.6 耐热性试验

    将导火索试样盘成直径不小于25 cm的索卷，放在45℃士2℃的恒温箱中保持2h，取出之后，在室

温条件下放置20 25 min，观察导火索之间是否有粘结和外壳破坏的现象。

了.7 耐寒性试验

    将导火索试样盘成直径不小于25 cm的索卷，放置在一25℃士2℃的条件下保持1h，取出之后，立

即从索卷的两端起，分别在直径为18 mm士2 mm的木棒上旋绕三周，观察导火索是否有肉眼可见的裂

纹和折断的现象。

8 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运精、贮存

8.飞 标志

    外包装应有下列内容的标志:

    — 商标;

    — 制造厂名;

    — 厂址;

    — 产品名称和品种;

    — 标准号;

    — 数量;

    — 毛重;

    — 体积;

    — 批号;

    — 生产日期;

    — 生产许可证编号;

    — “防火防潮”、“轻拿轻放”及符合GB”。规定的爆炸品标志等。

8.2 标签

    内包装中的每个索卷上应附有注明生产工代号、机号、生产日期的标签。

8.3 包装

    每500 m或1 000 m导火索为一包装单元。

    a)内包装为塑料袋;外包装为纸箱、筐、篓、塑料编织袋或木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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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)每一包装单元内装入合格证、产品说明书各一份，内包装以热合法或捆扎法封口;

    c)外包装应牢固完整;用筐、篓作外包装时，应内衬黄纸板或纸袋纸。

8.4 运输

    导火索的运输应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的运输规定。

8.5 贮存

    导火索必须贮存在干燥、通风、温度不超过28'C、相对湿度不超过70%的库房内。在原包装条件下

其保证期自生产之日起为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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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附 录 A

            (标准的附录)

逐批计数抽样检查抽样方案的补充规定

Al 连续批的规定

a)连续批检查验收实施过程，不得任意中断;

b)连续批非因质量问题停产不超过30天再投产时，可接前批连续实施抽样检查。

A2 抽样方案

    抽样方案按批量从表A1中选取。

表A1 导火索抽样方案表

序号 检查项目 批 量
检查

水平

样本

字码

抽样

类型
AQL

抽 样 方 案不合格

分类 正常检查 加严检查 放宽检查

1 外观

3 201-

    10 000

.

M

B类

二次

抽样

0. 40

200,200/

1,3;4,5

200,200/

0,3;3,4

80,80/

0,2;1,2

315,315/

2,5;6,7

315,315/

1,3;4,5

125,125/

0,3;3,4
N

10 001̂ -

  35 000

1.0

125,125/

2,5;6,7

125,125

1,3;4,5

50,50/

0,3;3,4

3 201-

  10 000

l

L

C类
200,200/

3,6,9,10

200,200/

2,5;6,7

80,80/

1,3;4,5
M

10 001̂

  35 000

0. 10
500,500/

0,3;3,4

500,500/

0,2;1,2

200,200/

0,2;1,2
2 尺寸

35 001-

  150 000
. 尸 B类

2.5
13,13/

0,2;1,2

20,20/

0,2;1 ,2

  8,8/

0,2;1,2
3 燃烧时间

3 201--

  35 000
S-3 F B类

2.5
13,13/

0,2x1,2

20,20/

0,2;1,2

  8,8/

0,2;1,2
4 批燃烧时间极差

3 201-

  35 000
S-3 F C类

5 燃烧性
3 201-

  35 000
S-3 F

B类 一次 1.0 13/0,1 20/0,1 8/0,1

C类
二次

抽样
2.5

13,13/

0,2;1,2

20,20/

0,2:1,2

  8,8/

0,2;1,2

6 抗水性
3 201-

  35 000
S-3 F

B类 一次 1.0 13/0,1

C类

二次

抽样

2.5
13,13/

0,2;1,2

1.5
20,20/

0,2;1,2
7 耐热性

3 201̂ -

  35 000
S-3 F C类

1. 5
20,20/

0,2;1,2
8 耐寒性

3 201-

  35 000
S-3 F C类

7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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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3 严格度调整的补充规定

    a)抽样检查从正常检查开始，进行严格度调整时，要严格执行Gs 2828规定的转移规则和放宽检

查界限数。

    b)在检查的过程中，除要按转移规则改变检查的严格度外，下一批检查的严格度继续保持不变。检

查严格度的改变，原则上按各种不同类型不合格程度分别进行，允许在不同类型不合格之间给出改变检

查严格度的统一规定。

    c)一个检验项目中的各类不合格只要有一个向较严等级转移时，就全项转移;反之，一个检验项目

中，只有各类不合格都符合向较宽一级转移时，才能转移。

A4 不合格数的计算

    a)一个检验项目中的各类不合格数分别按类计算。

    b)外层线断(并)一根的连续长度以6m的倍数(取整数)为不合格数。

A5返检与返修

    经检验判定拒收的批，凡经过返修，将发现的不合格品剔除或修理后能达到标准要求的允许重新提

交检杳。


